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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城市规划委员会 2021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原则

通过了平顶山市高新区近期规划建设用地调整研究报告。

一、项目区位

结合高新区发展变化，将现行《平顶山市城市总体规划

（2011-2020）》中心城区方案确定的高新区部分，作为高

新区近期规划建设区。

近期规划建设区南至长江路、东至许南路（昆阳大道），

西、北至高新区边界，总面积 18.4 平方公里。

二、项目由来

（一）高新区近期发展建设速度快，现行总规无法充分

反映近期规划建设发展需求

高新区近期规划建设区内拟建及拟落实项目数量多、发

展方向明确，因《平顶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20）》

编制及批复时间较早，在新时期新变化前提下，与近期规划

建设区内的发展意向存在诸多不符，或将影响该地区的实际

建设。因此，亟需结合近期实际发展需求进行相应用地调整，

合理指导该地区的用地发展，充分保障近期重大项目顺利落

地。

（二）新时期新背景下，高新区近期发展建设需要紧密

衔接在编平顶山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要求

高新区是平顶山市核心产业集聚区，经济总量、人均地

区生产总值、固定资产投资等多项指标位列市辖区首位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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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动力强劲、项目建设动力十足。对接新时期市级十四五时

期的发展重点，高新区近期规划建设需紧密衔接，确保与市

级国土空间规划保持一致。

（三）衔接协调在编高新区国土空间规划，对接衔接拟

建沙河大道，结合周边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对外交

通的条件改善，对高新区近期规划建设区予以指导

平顶山高新区正在进行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编制研究，建

议将本次调整研究作为本区域发展的重要研究支撑，纳入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。此外，拟建沙河大道工作不断推进，高新

区与周边重点产业集聚区的功能布局有待深化。随着沙河复

航、航运码头建设等工作进一步推进，理顺高新区重大交通、

市政基础设施对高新区的影响带动，以及平叶一体化需求，

是高新区近期规划建设区谋划高质量发展的依托。

三、调整的必要性

（一）近期拟建及拟落实重大项目与现行总规存在矛盾

通过将近期拟建及拟落实重大项目与现行总规用地方

案进行比对，可以看出，部分地块在现行规划的用地性质与

规划要求，已经不足以满足近期拟建项目的客观实际需求，

存在矛盾，不利于地区发展新趋势、新方向的延伸。

如下图所示，建设路一带现状商业氛围较为浓厚，包括

红星美凯龙等商业中心等自发形成，但现行总规确定该区域

为工业用地；又如，长江路北侧拟建衡水中学分校，但现行

总规确定该区域为工业用地；创业大道周边近期拟建市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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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院、建业春天里等居住及公共服务设施项目，与现行总规

的用地布局存在一定矛盾。

图 近期拟建及拟落实重大项目与现行总规用地存在矛盾示意

（二）近期规划建设应对接市级十四五打造“七地一枢

纽”目标

《平顶山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》明确提

出：践行新发展理念，找准实现路径，聚力打造“七地一枢

纽”。高新区具有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和公铁水交通区

位优势。从市级新材料基地基础来看，高新区是国内唯一拥

有原料苯、尼龙中间体、尼龙 66 盐、尼龙切片、尼龙 66 工

业丝等为一体的尼龙产业集聚区，同时是我国特、超高压开

关重大装备三大研发制造基地之一；从市级创新人才价值实

现基地基础来看，高新区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4 家，科

技型中小企业 60 家。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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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，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孵化平台 4 个，市级以上研发平台

36 家，与中科院、西安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形成

产学研合作机制；从豫西南综合交通枢纽基础来看，高新区

境内，许平南、漯平洛、郑尧、太澳、焦桐等高速公路与全

国高速公路网络相连，此外沙河复航码头年吞吐量预计可达

600 万吨。

（三）近期规划建设区是深化落实市级国土空间规划

“东强”指导要求的先行区域

深化市级“东强”要求，对高新区精准定位，高站位谋

划平顶山市东部副中心。随着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为主导的

产业发展不断推进，高新区规划应站在更高站位，优化重塑

高新区中心体系，针对产业配套服务体系与配套服务功能布

局应有更加深入的考虑和谋划，体现高质量发展内涵。

（四）谋求高质量发展，提升国家级高新区形象风貌

2020 年 10 月，高新区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（全

国 11 家、河南省仅 1 家），高新区新增一块国家级名片，

国家级高新区的建设面貌有待提升优化。针对高新区内重点

地块应完善设计，对体现自身形象特色和高新特征的创新中

心、行政文化中心、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进行策划设计。

四、调整后用地方案对功能布局的改善

（一）完善功能分区，促进产城融合

以科源路为界，东侧规划相对完整的工业、物流和市场

功能区，西侧打造完善的居住生活服务区。东侧结合高新区

园区主体，充分保障产业项目落地，引导专业化的产业和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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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空间集聚成片发展；西侧结合已规划的安置区，打破城乡

分离的风貌，满足多样化的住宅需求，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

施，打造舒适宜人的品质生活区，促进产城融合。在规划范

围北侧沿湛河打造生态绿廊，南侧沿黄河路打造生活联系

轴。

（二）集中打造更加集中连片地区商业中心，助推人气

集聚

在黄河路和创业大道的交叉口新增集聚成片的商业用

地，打造中高端商业服务中心。针对高新区以住宅底商为主、

缺乏特色中高端商业业态等商业服务能力不足的现状问题，

规划在居住生活服务区的中心地区新增集聚成片的商业用

地，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，提升高新区整体的商业吸引力和

服务能力。

（三）落实 15 分钟生活圈，打造宜居幸福城区，完善

服务品质

根据规划居住生活服务区的规模，合理新增并布局教

育、医疗、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，落实市十五中等优质设施

项目，以“小街区、密路网”为理念指导，落实 15 分钟生

活圈，确保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15 分钟覆盖率 100%。引导公

共服务设施空间与河流水系相结合，沿新运河支流打造滨河

绿带与亲水公共空间，提升整体居住品质。

（四）落实“小街区、密路网”，内接外联，优化高新

区路网结构

梳理近期规划建设范围内的现状路网，在平顶山市级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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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总体规划的路网框架结构基础上，细化构建完整的主干路

-支路体系，加密路网，形成外快内畅的交通支撑。

五、调整内容

经与目前总规的强制性内容比对，调整后用地方案与现

行总规强制性内容无矛盾冲突。具体调整包括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商业用地调整

商业用地面积增加 0.1 平方公里，具体如下：

1、建设路以南区域，现状为红星美凯龙用地，将原规

划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。（地块 8）

2、建设路以南、高新大道以西区域，根据易成新材料

商业修规项目，将原规划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。（地块

9）

3、建设路以南、许南路（昆阳大道）以西区域，任庄

区域原规划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住用地，充分发挥湛河滨河区

域景观，并为周边产业用地提供配套服务。（地块 11）

4、开发路以西、湛河北路以北区域，现状为 4S 店和拟

建居住项目，将原规划工业用地等调整为商业用地、居住用

地和教育科研用地。（地块 5）

5、黄河路以北、科源路以西区域，拟建市医院项目等，

原规划工业用地调整为医疗卫生用地、商住用地、商业用地，

打造西部连片的综合服务中心。（地块 18）

6、建设路以北、开发路以东区域，现状为汽贸城，将

原规划居住用地调整为批发市场用地。（地块 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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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神马大道以南、科源路以东区域，原规划工业用地

调整为商业用地、停车场用地。（地块 17）

（二）工业用地、物流仓储用地调整

工业用地面积保持不变，物流仓储用地面积减少 0.3 平

方公里，主要结合高新区园区主体，充分保障产业项目落地，

引导专业化的产业和物流空间集聚成片发展，具体如下：

1、建设路以北、许南路（昆阳大道）西侧区域，拟建

平煤杭萧企业，将原规划物流仓储用地调整为工业用地。（地

块 7）

2、湛河南路以南、开发路以西区域，拟建鸿运实业项

目，将原规划物流仓储用地调整为工业用地。（地块 13）

3、科源路以东、黄河路以南区域，为保证工业园区集

中成片，将原规划居住用地调整为工业用地。（地块 20）

4、高新大道以东、神马大道以南、黄河路以北区域，

目前拟建以色列尼龙产业园等，仍然需要集中以工业用地拓

展为主，将原总规物流仓储用地、居住用地、科研设计用地、

调整为工业用地。（地块 21）

5、黄河路以南、高新大道以东、许南路（昆阳大道）

以西区域，将原规划居住用地调整为仓储物流和工业用地。

（地块 22）

6、黄河路以南、高新大道以西区域，目前拟建平煤隆

基项目，将原规划商业用地、绿地调整为工业用地。（地块

23）

7、建设路以南、高新大道东侧区域，拟建国药物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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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将原居住用地调整为物流仓储用地。（地块 10）

（三）居住用地调整

居住用地对照上版总规减少了 0.2 平方公里，主要以布

局优化为主，围绕西部、北部少部分区域，以满足多样化的

住宅需求为导向，打造舒适宜人的品质生活区，具体如下：

1、神马大道北侧、创业大道西侧区域，目前拟开发建

业春天里房产项目，为保证居住服务区相对集中连片，将原

规划教育科研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。（地块 12）

2、神马大道以南、创业大道以西区域，为保证居住服

务区相对集中连片，将原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调整为居住

用地和教育科研用地。（地块 1）

3、长江路以北、创业大道以东区域，为保证西侧居住

服务区相对集中连片，将原规划工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。

（地块 19）

4、长江路以北、天源路以东区域，为保证东侧居住服

务区相对集中连片，将原规划工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。（地

块 2）

（四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绿地调整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增加 0.2平方公里。具体如下：

1、高新大道以西、建设路以北，现状为绿地，未来拟

建学校，原规划物流仓储用地调整为教育科研用地。（地块

6）

2、轻工路以南、创业大道以东区域，拟建市十五中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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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，原规划工业用地调整为教育科研用地。（地块 16）

3、长江路以北、创业大道以西区域，拟建衡水中学分

校，原规划居住用地调整为教育科研用地。（地块 3）

4、天源路以西区域，拟建弘医堂项目，原规划居住用

地调整为社会福利设施用地。（地块 14）

5、神马大道以南、天源路以东区域，东投碧桂园项目

内北侧住宅调整为绿地，原规划居住用地调整为绿地。（地

块 15）

（五）道路交通设施用地调整

道路交通设施用地比上版总规增加 0.2 平方公里。道路

交通设施用地的局部调整主要包括对于“小街区、密路网”

的落实深化。

图 近期规划建设区对照现行总规的建议调整地块（23 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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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调整前后对比

（一）调整前后用地规划图及指标比对

图 平顶山市高新区近期规划建设区调整前用地方案（现总规）

图 平顶山市高新区近期规划建设区调整后用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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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前后指标对比表

优化前 优化后

用地代

码
用地分类

用地面

积

（km2）

用地代

码
用地分类

用地面

积

（km2）

H

R 城镇住宅用地 3.2

H

R 城镇住宅用地 3.0

A
公共管理和公共

服务设施
0.4 A

公共管理和公

共服务设施
0.6

B 商业用地 0.5 B 商业用地 0.6

M 工业用地 6.1 M 工业用地 6.1

W 物流仓储用地 0.9 W 物流仓储用地 0.6

S
道路交通设施用

地
3.1 S

道路交通设施

用地
3.3

U 公用设施用地 0.4 U 公用设施用地 0.4

G 绿地与广场用地 3.1 G
绿地与广场用

地
3.1

H2
区域交通设施用

地
0.4 H2

区域交通设施

用地
0.4

E E1 水域 0.3 E E1 水域 0.3

合计 18.4 合计 18.4

（二）调整后用地方案与现行总规强制性内容的校核

经与目前总规的强制性内容比对，调整后用地方案与现

行总规强制性内容无矛盾冲突。

公用设施用地方面，针对现行总规确定的污水工程、供

电工程、燃气工程和消防工程的设施强制性内容，在用地中

予以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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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系统方面，现行总规在近期规划建设区内布局的绿

地及广场用地总面积 3.1 平方公里，调整后用地方案中绿地

及广场用地总面积 3.1 平方公里，对局部公园绿地布局进行

了调整，但面积总体不变。

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方面，现行总规在近期规划建设区内

布局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总面积 0.4 平方公里，调整后用地

方案中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总面积 0.6 平方公里，对局部公共

服务设施用地布局进行了调整，较之上版总规更加集中，面

积有所微增。

具体内容比对详见下表。

调整后用地方案与现行总规公用设施用地强制性内容比对

内容类别

现行总规强制性内容 调整后用地

方案

落实情况
设施名称

设施数量

/面积

公用设施用地

污水

工程

第一污水处理

厂（规划规模：

25 万吨/日）

2

落实

供电

工程

小营变、代庄

变、遵化店变、

大王庄变、树

脂厂变、东郊

变、66盐厂变、

申楼变

8

落实

燃气

工程

天然气储气

站、天然气门

站

2

落实

消防

工程
消防站 4

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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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后用地方案与现行总规绿地与广场用地、公共服务设施

用地规模的比对

内容类别 现行总规确定面积
调整后用地方案

落实情况

绿地与广场用地 3.1 平方公里
布局调整，面积不

变

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0.4 平方公里
布局调整，面积有

所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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